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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建设单位广安利尔化学有限公司系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集团

主要从事高效、安全类农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除草剂、杀虫剂、杀

菌剂三大系列以及部分化工中间体等。根据公司多年对各类农药及中间体产品的

生产、销售经验，在现有市场行情下，新增、扩大重要原药及其配套产业项目，

巩固企业在本领域的行业领导地位，抓住市场机遇将公司产业做大做强，是适应

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势在必行。

在此背景下，广安利尔化学有限公司拟在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桥工业园区建设

“年产 4.3 万吨农药原药项目”，共有 6 个原药产品总产能 4.3 万 t/a。项目的建

设有利于公司把握市场先机，增强产品的市场影响力，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在今

后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 682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本项目的建设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为

此，我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5 日正式委托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项目环评报告编制期间，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同步开展了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作，相关内容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内容及过程 

公示方式 时间 地点 内容 

网络 

公示 

2025.5.27 广安经开区官网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2025.6.17-2025.6.30 广安经开区官网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 

报纸 
2025.6.19 广安日报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登报公示 

2025.6.26 广安日报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登报公示 

信息张贴公告 2025.6.17-2025.6.30 园区公交站、企业大门 环境影响评价张榜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

及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

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公开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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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 公 司 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 在 园 区 官 网

（ https://gajkq.guang-an.gov.cn/gjjgajjjskfq/c104015/pc/content/content_192726870

8035780608.html）进行了项目的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网页截图见图 2-1。 

图 2-1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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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本次信息公开未采取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3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为：项目名称及概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

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6.17-2025.6.30。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 在 广 安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官 网

（ https://gajkq.guang-an.gov.cn/gjjgajjjskfq/c104015/pc/content/content_193453550

0244504576.html），对项目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见图 3-1。 

 

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在网络公示期间，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和 2025 年 6 月 26 日先后两次将公示内容

刊登在《广安日报》进行公示，公示内容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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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报告《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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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19 日 2025 年 6 月 26 日 

图 3-2  广安日报公示内容 

3.2.3  张贴 

本项目在网络公示期间，在园区公交车站、企业大门 2 处地方进行了张贴公

示，公示情况见图 3-3、3-4。 

  

  

图 3-3   园区公交车站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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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企业大门张贴公示 

3.2.4  其他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除网络公开、登报、张贴公告外，未采取其他方式。 

3.3  查阅情况 

查阅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函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评价单位

索取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公众请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采用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方式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和信息。 

 

4  第三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4.1  公示内容 

第三次公示为报批前全文公示，本次报批前公示内容为：拟报批公示文本、

公众参与说明。 

4.2  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5 年 11 月 5 日 在 广 安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官 网

（ https://gajkq.guang-an.gov.cn/gjjgajjjskfq/c104015/pc/content/content_198600972

3340140544.html），对项目进行了第三次公示，公示内容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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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第三次报告全文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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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本公司诚信承诺如下： 

 

 


